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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重构

王社坤

摘  要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需要引入类型思维暎基于资源类型的主流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法
存在局限棳未能实现理论研究应有的指引功能棳也未能回应自然资源开发的特殊需求暎以利用方式为标准棳自
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可以重构为资源载体使用权和资源产品取得权暎载体使用权棴产品取得权的类型划分方
法揭示了自然资源权利研究的主要方向棳符合了资源中心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相应的制度设计机理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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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代表性论著如黄锡生椇暥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暦棳重庆大学出版社棽棸棻棽年版暎
栚 此类研究进路的代表性论著表现为对各类具体自然资源权利的研究论著棳如周伯煌椇暥物权法视野下的林权法律制度暦棳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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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暍引  言
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暦中明确提出了要 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暠棳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产权的明确界定暎基于此棳暥决定暦提出要 暟对水流暍森林暍山岭暍草原暍
荒地暍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棳形成归属清晰暍权责明确暍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暠暎在我国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暎国家作为所有人几乎不会直接从事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棳往往是通过许可的方式由私主体进行具体的开发利用椈集体所有者往往通过发包的方
式由具体的集体成员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暎因此棳在我国要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棳
就必须明确界定非所有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棳也即本文所谓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暎

在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研究中棳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进路暎一是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视为一种
具有确定内涵的概念棳试图归纳出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一般理论棳进而通过概念演绎的思维方法解释各类
具体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棳这种研究进路可以概括为概念思维栙暎二是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视为有关水暍
矿产暍森林暍草原暍海域暍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类权利的概称棳这些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利
用权利本身并无统一的暍逻辑自洽的本质内涵棳只是因为其客体都是自然资源而被归为一类棳这种研究进
路可以被概括为类型思维栚暎

概念是通过精确地列举出其固定不变的特征来加以定义的棳概念具有封闭性暍分离性棳概念的判断只
有 暟是或者不是暠棳而没有 暟多或少暠暎而类型则通过形形色色的特征组合来呈现出其所共同拥有的某种
暟意义暠棳所以对类型无法采用定义暍无法列举出物理项目之相同棳而仅能够诉诸一种 暟整体性的观
照暠椲棻椵棬斝棻棻椀棭暎概念思维是演绎逻辑的必然体现棳其有助于理论的深化和扩展棳实现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应
有的抽象和升华暎但问题在于棳当概念高度抽象之后棳就会失之于空洞暎面对物理特性极具差异的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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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棳概念思维就面临着这种困境暎最近几十年来棳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 棬德国暍法国以及北欧的一些国
家棭几乎一直都走在扬弃概念思维暍积极探索新的法律适用方法的道路上暎而晚近出现的类型思维棳在实
践中事实上已经替代概念思维而成为民法学暍刑法学等学科的主流思维方法棳影响极为深远椲棽椵棬斝棻棿棸棴棻棿椀棭暎

正是基于自然资源本身的特性与法学研究方法的演进棳类型思维在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棳甚至可以说是解开自然资源权利理论迷宫的钥匙暎事实上棳也正是苦于无法从缤纷复杂的自
然资源权利中抽象出概念思维所需的本质内涵棳我国学者也 暟被迫暠转向类型思维棳对各类自然资源利用
权利进行了研究暎然而棳现有的关于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研究及其指导之下的立法并不成功暎

二暍基于资源类别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及其局限

基于对人类不同需求的满足棳产生了不同的自然资源经济行业棳进而形成了对自然资源进行类型划分
的依据暎这种自然资源类型划分方法又通过自然资源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和延伸暎例如棳我国就分别
制定有 暥森林法暦暍暥草原法暦暍暥渔业法暦暍暥矿产资源法暦暍暥水法暦等自然资源法律暎与上述认识相适应棳
主流的研究方法也是以基于经济行业的自然资源类型划分为基础棳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化为水权暍矿
权暍林权暍渔业权暍海域使用权暍狩猎权等栙暎这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划分方法棳也基本上被 暥物
权法暦所采纳棳其在用益物权编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海域使用权 棬棻棽棽条棭和探矿权暍采矿权暍取水权暍
养殖权暍捕捞权 棬棻棽棾条棭暎下文将在梳理此种类型划分方法下各类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内容的基础上棳分
析基于资源类别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法的局限暎

棬一棭基于资源类别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
我国 暥物权法暦确认了海域使用权暍探矿权暍采矿权暍取水权暍养殖权和捕捞权暎在自然资源权利理

论中上述被概括为海域使用权暍矿权暍水权暍渔业权四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暎除此之外棳我国 暥森林
法暦暍暥野生动物保护法暦还分别确认了林权与狩猎权这两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暎以下对这六类自然资
源利用权利类型进行系统梳理暎

关于海域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在 暥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暦颁布前后曾存在争论棳立法者倾向于将海域使用
权笼统地定性为自然资源使用权椲棾椵棬斝椂棭棳而学者们更倾向于将海域使用权定性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棳且是
一种典型物权椲棿椵棬斝椀椀棴椂棿棭暎这一点也得到了 暥物权法暦的肯定棳暥物权法暦第棻棽棽条单独规定了海域使用权棳
而没有与取水权暍养殖权等自然资源权利规定在第棻棽棾条棳即是例证暎海域使用权人的权利包括使用权暍
占有权暍收益权暍出租权暍设立抵押权暍转让权暍入股权暍优先的续期使用权暍取回权和补偿
权椲椀椵棬斝椀棾棴椀椂棭暎依据不同的标准棳可以对海域使用权的体系进行不同的划分暎依据使用目的棳海域使用权可
以分为建设用海权和养殖用海权椲椂椵棬斝椂椂棭椈依据取得海域使用权是否支付对价为标准棳海域使用权可以分为
有偿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和无偿取得海域使用权椲椀椵棬斝棿椃棴棿椆棭暎依据使用目的对海域使用权的划分更具法律意
义棳建设用海权和养殖用海权在权利取得方式暍条件暍行使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暎我国 暥海域使
用管理法暦也采取了这种分类方式暎总体上看棳关于海域使用权的研究基本形成共识棳存在疑问的是椇利
用海域从事渔业生产的权利属于海域使用权还是渔业权椏栚 与之类似棳利用海域采矿的权利属于海域使用
权还是采矿权椏

暥物权法暦所谓的探矿权暍采矿权棳在理论研究中通常被称为矿业权 棬简称矿权棭暎勘探一定的国有矿
产资源棳取得矿石标本暍地质资料等之权利棳叫做探矿权椈开采一定的国有矿产资源棳取得矿产品之权棳
称为采矿权椲椃椵棬斝棻椃椆棭暎探矿权的核心内容是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暎除此之外
探矿权的内容还应包括取得矿石标本暍地质资料的权利椲椃椵棬斝棻椃椆棭棳以及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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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历来就是物权法和财产法关注的焦点棳以土地为客体的权利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棳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自然资源利用权
利主要是对土地之外的其他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暎

赞同渔业权的代表性论著是崔建远椇暥论争中的渔业权暦棳法律出版社棽棸棸椂年版暎赞同海域使用权的代表性论著是税兵椇暥论渔业权暦棳
暥现代法学暦棳棽棸棸椀年第棽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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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的权利椲椄椵棬斝棻棻椃棭暎探矿权的客体是特定区域 棬工作区棭的地下土壤及其中可能赋存的矿产资源椲椃椵棬斝棻椄椀棭暎
探矿权的内容包括排他性的占有权暍勘探作业权暍铺设管线权暍临时用地权暍通行权暍优先取得权暍自行
销售权暍转让权暍保留权暍妨害排除权和地下使用权等椲椆椵棬斝棻棽椂棭暎采矿权的核心内容是对采矿许可证规定范
围内的特定矿产资源进行开采棳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椲椃椵棬斝棽棾棻棴棽棾棾棭暎除此之外棳采矿权人还拥有在矿区范围
内建设采矿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设施权利棳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等其他权利暎采矿权的
客体是特定区域 棬矿区棭内的地下土壤和其中赋存的矿产资源椲椃椵棬斝棻椄椀棭暎关于矿权概念的合理性存在争论棳
有学者认为探矿权和采矿权是性质迥异的两类不同权利棳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即矿业权来分析判断其属性
是不科学的椲棻棸椵棬斝椄棻棴椄椂棭暎矿权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棳而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合称棳矿权本身并无实质内
涵棳采矿权相对于探矿权而言更具研究价值栙暎

暥物权法暦所谓的取水权在理论研究中通常被称为水权暎目前棳关于水权并无统一认识棳大体上可以
归结为一权说暍二权说和多权说暎一权说认为棳水权是指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进行使用暍收益的权
利棳其母权是水资源所有权椲棻棻椵棬斝椆棸棴棻棸棻棭暎一权说所谓的水权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棳而是一个集合概念棳是
汲水权暍蓄水权暍排水权暍航运水权暍竹木流放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椈不同类型的水权在性质暍功能和
效力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椲棻棽椵棬斝棾椃棴椂棽棭暎二权说认为棳水权就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椲棻棾椵棬斝椂棴椆棭棳这也是
我国水利实务界的主流观点暎多权说认为棳水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权利束暎但是这个权利束的组成有不
同的认识棳有的认为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暍经营权和使用权椲棻棿椵棬斝棻棾棴棻棿棭棳有的认为水权涉及使用权暍收益
权暍处分权和自由转让权椲棻椀椵棬斝棾椄棴棾椆棭棳有的认为水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暍水资源使用权暍水环境权暍社会公
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暍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暍水资源经营权暍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权利
束椲棻椂椵椈还有的认为水权是由水物权和取水权作为上位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下位权利组成的有机体
系棳具体而言棳水物权包括资源水物权 棬资源水所有权和资源水他物权棭和产品水他物权 棬产品水所有权
和产品水他物权棭棳取水权包括法定取水权和特许取水权椲棻椃椵棬斝椃椄棴椄椄棭暎上述三种观点的主要分歧有两点椇第
一棳如何理解水权中的 暟水暠椈第二棳如何理解水权中的 暟权暠椈大体上看棳对 暟水暠的理解有水资源暍水
容量和水产品棳对 暟权暠的理解有所有权暍使用权 棬广义的暍所有权之外的权利棭暎取水权属于水权的具
体类型之一棳是指借助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暍河暍湖泊暍地下水中引水或取水的权利栚暎取水权行
使的结果是改变了水在自然状态下的空间位置暎依据取水目的的不同棳取水权又可分为生活用水权暍工业
用水权暍农业用水权和市政用水权等椲棻椄椵棬斝棾椃棭暎

暥物权法暦所谓的养殖权与捕捞权棳在理论研究中通常被称为渔业权暎渔业权一般是指依法在特定水
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棳即利用水域直接进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养殖或捕捞行为的权
利椲棻椆椵棬斝棻棻棭暎关于渔业权概念存在较大争议棳渔业权概念的反对者认为棳渔业权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椇首
先棳渔业权不具有统一的权利客体棳养殖权的客体是其所支配的特定水域棳而捕捞权的客体则是水生动植
物资源椈其次棳作为渔业权两大构成要素的养殖权和捕捞权的个性远大于共性棳两者在权利性质暍权利内
容暍立法价值暍产生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异椈最后棳从权利的分离看棳养殖权已被现有的用益
物权体系所吸收椈利用海域养殖的可归为海域使用权棳利用内陆淡水养殖的则可归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椲棽棸椵棬斝棻棾椆棴棻棿椂棭暎虽然对渔业权概念的存在与否有较大争议棳但是对组成渔业权的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权利属
性则并无争议暎养殖权一般是指棳在一定水域从事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权利暎养殖权包括三方面的权利椇一
是权利人占有一定水域并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权利椈二是该水体的使用权椈三是保持该特定水域里水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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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棳探矿与采矿是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的关系棳但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不能为将采矿权和探矿权合并为矿业权提供
足够的合理性支持暎权利的分类有其特有的标准棳产业链中先后出现的权利棳并不一定就是同质的权利暎如果仅仅为了行政管理方便棳将探矿
与采矿合称为矿权棳未尝不可暎但是棳如果理论研究循此思路棳去研究所谓的矿权的概念暍客体暍性质棳注定是误入歧途暎从研究方法看棳关于探
矿权的争论根源于对探矿权与采矿权关系的认识棳主流的观点采取了演绎的逻辑方法椇首先棳以采矿权为原型抽象出了矿权这一概念棳然后将
探矿权和采矿权作为矿权的下位概念棳以矿权的一般理论解释探矿权的主体暍客体暍内容暎然而棳基于探矿权和采矿权之间的本质差异棳这种解
释方法注定充满争议和矛盾暎

按照我国暥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暦的解释棳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棳是指闸暍坝暍渠道暍人工河道暍虹吸管暍水泵暍水井以及水电
站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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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存暍生长状态的权利暎捕捞权一般是指棳在一定水域从事捕捞水生动植物的权利暎捕捞权包括三方面
的权利椇一是占有一定水域捕捞鱼类并取得其所有权的权利椈二是一定水域的使用权椈三是特定水域里水
生动植物生存暍生长状态的权利椲椃椵棬斝棾椃棸棭暎

目前棳关于林权的概念和外延并无统一认识暎根据林权客体的不同棳可以分为一元说暍二元说与多元
说暎一元说认为林权是对林木的所有权暍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椲棽棻椵棬斝椆棿棴椆椂棭暎二元说认为林权应限定于对森林
资源开发利用及收益的权利棳具体表现为森林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椲棽棽椵棬斝椄椃棴椆棽棭暎多元说林权的认识有所差
别棳有的认为 暟林权暠是 暟涉林物权暠的统称棳包括森林资源所有权暍林木所有权暍林地所有权暍林地承
包经营权合称为林权暎森林资源应限定为 暟森林暠棳而不应扩及于其他椲棽棾椵棬斝棻椃棻棴棻椃椂棭暎有的认为林权是指国
家暍集体暍单位或个人对森林暍林木暍林地享有的所有权暍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椲棽棿椵棬斝椀椆棴椂棿棭暎有的认为林权
包括森林暍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椲棽椀椵棬斝椀棾棴椀椀棭暎有的以林权权能的不同为标准棳认为林权有广义和狭
义两种椇广义上的林权是指森林暍林木暍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椈狭义上的林权是指非所有权
人对森林资源进行使用的权利椲棽椂椵棬斝棻棽棻棴棻棽棿棭暎还有的认为林权是指森林资源物权棳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棳广义的森林资源物权包括林地暍林木以及依托林地暍林木生存的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棳
而狭义 棬如物权法意义上棭的森林资源仅指林地和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椲棽椃椵棬斝棽椄棾棴棽椄椂棭暎以上三种学说的主
要分歧在于对 暟林暠和 暟权暠的理解暎关于林权客体的范围棳大体可以识别出林地暍森林资源暍森林暍林
木四类暎关于林权的 暟权暠棳大体上可以识别出所有权和非所有权两大类棳非所有权又分为使用权和担保
权两类暎

目前棳我国学界对 暟狩猎权暠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暎关于狩猎权客体争论的核心在于棳对土地和生
活于其中的野生动物的关系作何理解暎有的认为狩猎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棳既包括特定的狩猎场所棳也包
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种类的可猎捕野生动物椲棽椄椵棬斝棻棻椂棴棻棿棾棭暎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立法例的影
响棳将狩猎权视为土地所有权的组成部分棳认为狩猎权的实现依赖于对私人所有土地的进入的权
利椲棽椆椵棬斝椆椆棴棻棸棻棭暎而有的则认为狩猎权的客体就是野生动物资源棳而不包括野生动物所栖息的土地暎土地作
为承载野生动物资源的载体棳是狩猎权的辅助客体棳被狩猎权的目的客体暘暘暘野生动物资源所吸
收椲棾棸椵棬斝棻椂棾棭暎关于狩猎权的性质也存在较大争议棳有的认为狩猎权属于用益物权椲棾棻椵棬斝棽椄棻棴棽椄棽棭棳有的认为狩猎
权属于特许物权椲棾棽椵棬斝棿棻棾棴棿棻椃棭棳有的认为狩猎权属于准物权椲椃椵棬斝棽棸棭暎狩猎权的内容包括三项椇一是占有暍使用
狩猎场所椈二是在一定的狩猎场所实施狩猎行为椈三是取得猎获物的所有权暎三者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层次
性椇如果没有狩猎场所的使用权棳狩猎权人就会无处实施狩猎行为椈如果没有狩猎权人合法实施的狩猎行
为棳狩猎权人就不可能获得猎获物的所有权椲棽椄椵棬斝棻棻椂棴棻棿棾棭暎

棬二棭基于资源类别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的局限
按照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的观点棳类型化具有双向功能椇一方面它是对抽象概念等元叙事的进一步

区分和演绎棳表现为一种具体化的精致思考椈另一方面它更是对生活要素和具体个案的提炼与归纳棳体现
为一种抽象化的概括思维椲棾棾椵棬斝棾棿椃棭暎暟抽象化的概括思维暠可以理解为椇通过类型化棳实现对具有大致相同
的外部特征的经验事实和社会现象的分类棳从而使得相关研究由片面深刻走向全面深刻暎显然棳对自然资
源利用权利研究而言棳类型划分的目标是要实现第二种功能棳即通过类型划分棳实现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行为的分类棳进而使得权利理论能够更为精致地描述暍规范和指引社会实践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暎

令人遗憾的是棳主流的暍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上述目
标棳并未从本质上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的精致程度暎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
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椇

第一棳仅仅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实践的映射棳未能实现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指引功能暎主流的自然
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方法真实暍客观地反映了当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棳根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陆续形成的不同自然资源行业棳形成了不同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暎然而棳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棳
会不断产生新的自然资源类型暎按照主流的类型方法棳也应该对应新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暎此时棳已
有的暍以现有资源类型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棳对这些新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基本上不具备解释
能力棳失去了理论研究源于既有现实暍指引未来实践的功能和目标暎

暘椀棿暘

王社坤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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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棳局限于传统的物权或财产权理论棳未能回应自然资源的特殊性暎主流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
方法棳在解决将类型标准确定为资源类型之后棳对各类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传统的物权
或财产权理论框架之内暎传统物权或财产权理论的客体是 暟物暠或 暟财产暠棳而且这些 暟物暠或 暟财产暠
是已经进入人类社会流通领域的 暟人造暠物或财产暎传统的财产权或物权规则的主要制度设计目标是规范
人造财富的归属和流转秩序棳实现物尽其用棳其所谓的 暟用暠主要是指物的经济效用暎因此棳大陆法系物
权理论中才设计出了用益物权棲担保物权的权利框架棳实现了对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最大化利用暎

在传统的物权或财产权规则和理论体系中棳自然资源是被忽视甚至忽略的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棳自然
资源只被视为人造财富的源泉棳其本身并非权利的客体暎只是随着自然资源稀缺现象的加剧棳自然资源利
用权利的实际需求和法律实践才开始出现暎此时棳以人造财富为规范重心的财产权或物权规则体系已臻于
完善棳这些规则能否适用于天赋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实践还是一个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暎

另外棳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具有多重价值棳其中最为重要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暎完全沿袭以物尽
其用为指导理念的权利规则棳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棳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暎因此棳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权利的制度目标应当是通过权利制度的设计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暎这一点在以资源类型为基
础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框架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暎

第三棳自然资源类型划分的非周延性导致以此为基础的权利类型的交叉暍冲突暎自然资源依据不同的
标准棳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暎例如以自然资源所在物理位置为标准棳可以分为陆地自然资源与海洋自然资
源椈以数量多少为标准棳可以分为可耗竭资源与不可耗竭资源椈以能否再生为标准棳可以分为可再生资源
与不可再生资源椈当然棳更广为接受的是以自然资源行业为标准棳分为水资源暍森林资源暍草原资源暍矿
产资源暍渔业资源等暎以自然资源行业为标准的资源类型划分也到了我国 暥宪法暦栙暍暥物权法暦栚 等法律
的正式确认暎

然而棳以行业为标准的自然资源类型划分并不周延棳存在交叉冲突暎例如棳森林资源中的林地资源与
土地资源发生了交叉棳海域中的水产资源与渔业资源发生了冲突暎与之相适应棳以资源类型为基础的自然
资源利用权利类型也存在交叉冲突棳例如棳渔业权与海域使用权的交叉冲突棳养殖权与水体使用权的交叉
冲突等暎实际上棳这种交叉冲突现象的背后棳往往可能隐藏着新思想的火花暎就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
分来说棳这可能蕴含着某种更为科学暍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方法暎例如棳通过对捕捞权与狩猎权
的权利客体暍权利内容及权利取得及行使限制等方面的比较棳可以发现两者并不存在实质性区别棳应当属
于同一性质的权利椲棽椄椵棬斝棻棻椂棴棻棿棾棭暎

总体上看棳主流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化方法将焦点集中在了自然资源本身棳这种方法对于自然资
源权利的研究当然大有裨益棳可以明晰各类自然资源的不同特性及其权利差异暎但是棳由于自然资源是一
个类概念棳是对一类自然环境要素的概称暎自然资源的物理形态千差万别棳既有固定的草原暍森林棳也有
流动的水和野生动物椈既有深埋地下的矿产棳又有附于地表的水流暎以资源类型为基础棳对自然资源利用
权利进行类型化研究棳必然导致各自为营棳无法总结出具有一定抽象度和解释能力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
论棳从而无法实现 暟抽象化的概括思维暠的理论研究目标暎

三暍基于利用方式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的重构

正是认识到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存在的局限棳有学者开始了新的尝试棳以自然
资源利用所满足的不同人类需求为标准棳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分为自然性资源权和人为性资源权暎前者是指
法律上的人为满足人的 暟自然需求暠暘暘暘生存而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暎后者是指法律
上的人为满足人的 暟人为需求暠暘暘暘发展而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椲棾棸椵棬斝棻棻棻棴棻棻椂棭暎

此种类型化方法基本上摆脱了对资源类型的依赖棳而从自然资源利用的目的出发棳对自然资源权利进行

暘椂棿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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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宪法暦第椆条明确列举了矿藏暍水流暍森林暍山岭暍草原暍荒地暍滩涂等自然资源类型暎
暥物权法暦第棿椂棴棿椆条则明确列举了矿藏暍水流暍海域暍森林暍山岭暍草原暍荒地暍滩涂暍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类型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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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新的类型化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暎但是棳这种类型化方法也存在缺陷暎一方面棳自然性资源权是为了满
足人的生存需求而产生的权利棳这种权利应定性为生存权椈而人为性资源权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求而产生
的权利棳这种权利应定性为发展权椈将具有发展权和生存权属性的两类权利统合到资源权的名目下棳并赋予
其实质含义棳显然在逻辑上存在硬伤暎另一方面棳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制度设计不应承载太多的价值追求棳
其应仅限于对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分配和确认椈至于自然资源满足人生存需求的那一部分价值暍作为环境要
素的生态价值等非经济价值棳应当排除在自然资源利用权的体系框架之外棳而另谋解决之道暎

通过上述分析棳本文基本上否定了基于资源类型和利用目的的类型划分方法暎那么棳对自然资源利用
权利进行类型划分的合理标准又应当是什么呢椏

对照传统的财产权暍物权分类理论可以发现棳其也以权利客体之类型化为权利类型化的重要参照棳但
是其权利类型化的最主要的标准依然是权利内容本身之特性棳而非权利客体之特性暎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暍
物权中所有权与他物权之区分棳莫不如此暎因此棳要想通过类型化棳实现自然资源利用权理论抽象度上的
升华棳必须超越自然资源的类型化棳而关注自然资源利用方式棳即自然资源权利内容的类型暎

对此棳已学者进行了初步尝试暎有的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分为三类椇将自然资源作为物质载体
的暍利用自然资源自身的生产能力的暍直接获取自然资源的棳其中最后一种在学理上可被称为 暟对物的采
掘暠椈在此基础上棳自然资源权利分为 暟非对物的采掘暠和 暟对物的采掘暠两个基本类型栙暎还有学者将
和自然资源有关的权利分为目的性权利和手段性权利棳并认为取水权暍捕捞权和狩猎权是手段性权
利椲椃椵棬斝棻椃棭暎上述两种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棳对物采掘类自然资源权利和手段性自然资源权利指向大致相同棳
而目的性自然资源权利和非对物采掘类自然资源权利指向也大致相同暎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类型化方法具有合理性棳值得借鉴棳但尚需改进暎以是否 暟采掘暠为标准棳比较直
观棳但仅指出了两类权利差异的表象棳而未涉及其实质性差异暎以手段性暘暘暘目的性为标准棳基本上抓住
了两类权利的实质性差异棳但是过于抽象棳仅从名称本身无法理解权利的核心内容暎

本文在借鉴上述两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化方法的基础上棳以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为标准棳将自然资
源利用权分为两类椇一是资源产品取得权棳即以取得自然资源产品所有权为直接目的的自然资源利用权椈
二是资源载体使用权棳即不改变自然资源的物理属性和自然分布棳利用自然资源作为从事人类活动的平台
或利用自然资源自身的生产能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自然资源利用权暎

资源产品取得权是以获取自然资源产品为主要目的权利暎从利用方式看棳资源产品取得权往往是通过
特定方式使自然资源脱离自然状态成为资源产品暎从外延上看棳资源产品取得权主要包括捕捞权暍狩猎
权暍采矿权暍采伐权和取水权等具体权利种类暎资源载体使用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权利人有权对处于自然状
态的自然资源进行某种使用而获取利益暎其利用方式主要是将自然资源作为物质载体或利用自然资源自身
的生产能力进行经济性开发利用活动暎能够满足上述利用方式要求的棳只能是那些具有基础性地位的自然
资源类型棳最为典型的即为土地暍水体和海域暎从类型上看棳资源载体使用权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 棬含草
地使用权暍林地使用权等棭暍海域使用权暍水体使用权 棬含养殖权棭等具体权利种类暎

类型研究的本质目的在于变换观察视角棳达到 暟横看成岭侧成峰暠的效果暎因此棳本文对自然资源利用
权的类型重构棳其实并没有创造新的权利棳只是换了一个视角对已有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种类进行了全新的
描述棳以利用方式为标准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方法棳这种观察视角所揭示出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椇

第一棳揭示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暎通过技术处理和解释论的运用棳资源载体使用
权基本上可以通过传统的用益物权理论和规则进行规范棳无需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暎只不过棳通过资源载
体使用权客体的范围要大于传统的用益物权暎除了土地之外棳开发利用水体暍海域这两类自然资源的行为
也可以通过用益物权来描述和规范暎与之相反棳资源产品取得权在传统的物权体系中并没有相应的位置暎

暘椃棿暘

王社坤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重构

栙 暟对物的采掘暠直接将处于自然赋存状态下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源产品棳是一种消耗性的利用方式椈非对物采掘则是以特定的自然资
源为媒介完成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棳其能够保持自然资源原有赋存状态的不变暎暟非对物的采掘暠类自然资源权利可以在传统物权制度的框架
内解决棳但暟对物的采掘类暠自然资源权利由于其无法兼容于传统物权理论棳而往往成为自然资源权利相关研究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暎张璐椇暥生
态经济视野下的自然资源权利研究暦棳暥法学评论暦棳棽棸棸椄年第棿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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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品取得权所要解决的是如何用权利工具描述和规范将天然之物变成 暟人造之物暠的行为暎在这个意
义上棳资源产品取得权是一种新型权利棳是对物之权棳但很难说就是物权棳更准确说是取得物权之权暎

因此棳通过对基于利用方式的类型化棳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的重点是作为新型权利的资源
产品取得权棳而非资源载体使用权暎

对于资源产品取得权的研究重点应当包括两个方面椇一方面棳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源于自然资
源棳因此资源产品取得权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如何规范由自然资源到资源产品的转化过程棳实现公平暍有效
率的自然资源利用暎另一方面棳取得资源产品的过程必然意味着自然环境现状的改变棳因此资源产品取得
权研究必须考虑如何兼顾自然资源经济利益获取与生态利益保护棳如何处理行政管制与资源产品取得权的
关系棳如何理解数量暍地点暍种类暍方式等限定条件与资源产品取得权的边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暎

第二棳揭示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制度设计的发展机理和趋势暎在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制度设计中棳存
在着 暟土地中心主义暠与 暟资源中心主义暠两种各具特色的制度建构理念与思路暎土地中心主义以其他自
然资源依附于土地这一物理现象和客观事实为依据棳将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视为土地的成分暍附属物或
天然孳息棳土地的所有人对其土地内赋存的其他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椲棾棿椵棬斝棽棭暎资源中心主义鉴于自然资源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棳将土地与以其为载体的其他各种自然资源进行区分棳认为土地与依附于土地
的矿藏暍水暍森林等同为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椲棾椀椵棬斝棻椀棭暎在权利制度设计方面棳资源中心主义具体表现为土
地所有权与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相分离棳土地所有权人并不当然成为其土地上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人棳其
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也并不因其所赋存的土地及其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不同而改变椲棾棸椵棬斝棿棸棭暎

土地中心主义和资源中心主义是不同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条件下棳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和方
式的法律描述暎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的不断增强和方式的不断精细化棳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制
度设计的必然趋势是由土地中心主义走向资源中心主义棳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土地利用关系走向多元化趋势
的必然结果椲棾椂椵棬斝棻椀棸棭暎

虽然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棳也注意到了这两种研究思路的差别棳并采取了资源
中心主义暎但是棳并没有把握土地中心主义与资源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自然资源权利制度设计未来的
发展趋势暎土地之所以能够作为自然资源权利制度设计的核心棳是因为土地是林暍矿暍草暍水等各种自然
资源赋存的基础暎但是棳土地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功能的自然资源暎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棳水体栙和
海洋同样可以蕴含其他的自然资源暎因此棳土地中心主义中 暟土地暠的本质含义应当是指 暟资源载体暠棳
即应当根据自然价值暍开发利用强度和水平棳逐渐将资源与其载体相分离棳构建不同的权利类型暎

资源载体使用权和资源产品取得的类型划分棳就能很好地反映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这种发展趋势棳具
有了相当的理论前瞻性和指导性暎

四暍结  语
尽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多元法律调整的领域棳民法关注的主要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权利配

置棳行政法关注的主要是自然资源管理棳而环境法关注的主要则是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保护暎但是棳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权利问题在任何法域都是一个基础性暍前置性问题暎

自然资源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棳而是环境科学对一类环境要素的概称暎如果遵循演绎逻辑的思路棳试
图直接构建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权利理论棳不免失之空洞椈而如果完全按照归纳逻辑的思路棳仅关注各具
体自然资源的权利棳则不免失之零乱暎因此棳借助类型化的方法对自然资源利用权进行研究棳可能是最为
合理和可行方法暎然而棳本文的分析表明棳主流的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方法具有局限
性暎因自然资源类型的多样性棳以此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利用权的类型化必然是差异性大于共同性棳无法实
现自然资源利用权理论的适度抽象棳从而失去了类型化的意义暎

暘椄棿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棬社会科学版棭

栙 在从字面含义看棳水体包括海洋暎但是棳在我国的资源法律体系中棳水体特指陆地水体棳如我国的暥水法暦暍暥水污染防治法暦暍暥水土保持
法暦等法律中的水体均指地表水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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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通过类型化实现自然资源利用权理论抽象度上的升华棳必须超越自然资源的类型化棳而关注于自
然资源利用方式暎基于利用方式的差异棳本文构建了资源载体使用权和资源产品取得权这一自然资源利用
权利类型框架椈前者包括土地使用权 棬含草地使用权暍林地使用权等棭暍海域使用权暍水体使用权 棬含养
殖权棭等具体权利种类棳后者包括捕捞权暍狩猎权暍采矿权暍采伐权和取水权等具体权利种类暎载体使用
与产品取得这一类型划分棳可以揭示出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棳揭示出自然资源利用权利
制度设计的发展机理和趋势暎

参考文献

椲棻椵椲德椵亚图暏考夫曼棶类推与暟事物本质暠暘暘暘兼论类型理论椲斖椵棶吴从周棳译棶台湾椇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棳棻椆椆椆棶
椲棽椵吴学斌棶刑法思维之变革椇从概念思维到类型思维暘暘暘以刑法的适用为视角椲斒椵棶法商研究棳棽棸棸椃棳棬椂棭棶
椲棾椵卞耀武棳等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释义椲斖椵棶北京椇法律出版社棳棽棸棸棽棶
椲棿椵崔建远棶海域使用权制度及其反思椲斒椵棶政法论坛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棭棳棽棸棸棿棳棬椂棭棶
椲椀椵尹田棶中国海域物权制度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中国法制出版社棳棽棸棸棿棶
椲椂椵李永军棶海域使用权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椂棶
椲椃椵崔建远棶准物权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法律出版社棳棽棸棸棾棶
椲椄椵蒋承菘棶地质矿产行政管理椲斖椵棶北京椇地质出版社棳棻椆椆椄棶
椲椆椵李显冬棶中国矿业立法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椂棶
椲棻棸椵朱晓勤棳温浩鹏棶对矿业权概念的反思椲斒椵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棬社会科学版棭棳棽棸棻棸棳棬棻棭棶
椲棻棻椵裴丽萍棶水权制度初论椲斒椵棶中国法学棳棽棸棸棻棳棬棽棭棶
椲棻棽椵崔建远棶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椲斒椵棶法学研究棳棽棸棸棽棳棬棾棭棶
椲棻棾椵汪恕诚棶水权和水市场暘暘暘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椲斒椵棶中国水利棳棽棸棸棻棳棬棻棻棭棶
椲棻棿椵姜文来棶水权及其作用探讨椲斒椵棶中国水利棳棽棸棸棻棳棬棻棽棭棶
椲棻椀椵张范棶从产权角度看水资源优化配置椲斒椵棶中国水利棳棽棸棸棻棳棬椂棭棶
椲棻椂椵蔡守秋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椲斉斅棷斚斕椵棶旇旚旚旔椇棷棷旝旝旝棶斻旈旜旈旍旍斸旝棶斻旓旐棶斻旑棷斸旘旚旈斻旍斿棷斾斿旀斸旛旍旚棶斸旙旔椏旈斾椊棽棸棽椂棻棳棽棸棻棿灢棸棻灢棻棸棶
椲棻椃椵黄锡生棶水权制度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科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椀棶
椲棻椄椵李晶棶中国水权椲斖椵棶北京椇知识产权出版社棳棽棸棸椄棶
椲棻椆椵孙宪忠棶中国渔业权研究椲斖椵棶北京椇法律出版社棳棽棸棸椂棶
椲棽棸椵税兵棶论渔业权椲斒椵棶现代法学棳棽棸棸椀棳棬棽棭棶
椲棽棻椵高利红棶林业权之物权法体系构造椲斒椵棶法学棳棽棸棸棿棳棬棻棽棭棶
椲棽棽椵张璐棶暟林权暠概念的误读与理性认知椲斒椵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棬社会科学版棭棳棽棸棻棸棳棬棻棭棶
椲棽棾椵温世扬棶暟林权暠的物权法解读椲斒椵棶江西社会科学棳棽棸棸椄棳棬棿棭棶
椲棽棿椵韦贵红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有关法律问题研究椲斒椵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棬社会科学版棭棳棽棸棸椄棳棬棻棭棶
椲棽椀椵刘宏明棶我国林权有关问题评述椲斒椵棶绿色中国棳棽棸棸棿棳棬棿棭棶
椲棽椂椵吕祥熙棳沈文星棶林权主体及林权的物权属性分析椲斒椵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棬自然科学版棭棳棽棸棻棸棳棬棻棭棶
椲棽椃椵徐丰果棳周训芳棶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流转制度椲斒椵棶林业经济问题棬双月刊棭棳棽棸棸椄棳棬棿棭棶
椲棽椄椵戴孟勇棶狩猎权的法律构造暘暘暘从准物权的视角出发椲斒椵棶清华法学棳棽棸棻棸棳棬椂棭棶
椲棽椆椵宁红丽棶狩猎权的私法视角界定椲斒椵棶法学棳棽棸棸棿棳棬棻棽棭棶
椲棾棸椵金海统棶资源权论椲斖椵棶北京椇法律出版社棳棽棸棻棸棶
椲棾棻椵屈茂辉棶用益物权论椲斖椵棶长沙椇湖南人民出版社棳棻椆椆椆棶
椲棾棽椵王利明棶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椲斖椵棶北京椇中国法制出版社棳棽棸棸棻棶
椲棾棾椵椲德椵卡尔暏拉仑茨棶法学方法论椲斖椵棶陈爱娥棳译棶北京椇商务印书馆棳棽棸棸棾棶
椲棾棿椵斆旇斸旔旔斿旍旍斿棳斈棶 椲斖椵棶斕旓旑斾旓旑椇斝斿斸旘旙旓旑斉斾旛斻斸旚旈旓旑斕旈旐旈旚斿斾棳棽棸棸棿棶
椲棾椀椵斅旘旓旐旍斿旟棳斈棶斪棶棳斖棶斖棶斆斿旘旑斿斸棶 椇

椲斠椵棶斣旇斿斪旓旘旍斾斅斸旑旊棳棻椆椄椆棶
椲棾椂椵梅夏英棶特许物权的性质及立法模式选择椲斄椵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暥人大法律评论暦编辑委员会棶人大法律评论棬棽棸棸棻年卷
第二辑棭椲斆椵棶北京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棳棽棸棸棽棶

棬责任编辑 周振新棭

暘椆棿暘

王社坤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重构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